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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N Holdings Limited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30）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是為投資風險可能較主板其他上市公司為高的中小型公司而設的市場。

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須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的證

券承受較高市場波動風險，而且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將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春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
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
(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及欺詐成分；及(2)概無遺
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原文乃以英文編製，其後翻譯成中文。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
為準。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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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收益為約6,668,000新加坡元，較截至2021

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減少約424,000新加坡元或6.0%。

• 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33,000新加坡元。
虧損增加約1,287,00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內毛利減少
及確認股份付款。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任何股息。

未經審核第一季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於2021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
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667,900 7,092,396

銷售成本 (6,553,607) (6,605,254)  

毛利 114,293 487,142

其他收入 4 128,359 348,790

行政開支 (1,964,750) (1,244,794)

融資成本 5 (10,494) (37,186)  

除稅前虧損 6 (1,732,592) (446,048)

所得稅開支 7 — —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732,592) (446,04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8 (0.0022)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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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股本

股份 

溢價

購股權 

儲備

保留 

盈利

權益 

總額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2021年1月1日（經審核） 1,106,317 19,773,348 — (1,052,617) 19,827,048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446,048) (446,048)     

於2021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1,106,317 19,773,348 — (1,498,665) 19,381,000     

於2022年1月1日（經審核） 1,350,206 23,041,857 1,174,452 (4,657,552) 20,908,963

授出購股權 — — 529,563 — 529,56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7,460 646,608 (330,977) — 383,091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732,592) (1,732,592)     

於2022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1,417,666 23,688,465 1,373,038 (6,390,144) 20,08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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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集團重組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
營業地點為香港干諾道中64號中華廠商會大廈21樓。本集團的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址為3 Soon 

Lee Street, #06-03, Pioneer Junction, Singapore 627606。

本集團於新加坡主要從事為物流業提供各類運輸及存儲服務（主要為貨車運輸及集散服務）。

此等季度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而
新加坡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此等季度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於2022年5月13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市規
則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與本集
團經營相關且於本集團於2022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除外。

3. 收益與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其服務劃分為業務分部，並具有如下兩個呈報分部：

(a) 貨車運輸分部指提供貨物運輸及其他相關服務。本集團於新加坡提供由客戶指定提貨點至
其指定交貨點的貨物運輸服務（主要為集裝箱）。

(b) 集散分部指本集團於物流堆場向客戶提供集裝箱儲存設施。

收益指於年內所提供服務的價值、商品及服務稅（「商品及服務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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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益 6,667,900 7,092,396  

 客戶合約收益

 (i) 收益資料分拆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或服務類型

貨車運輸服務 5,552,864 5,782,270

集散服務 1,115,036 1,310,126  

6,667,900 7,092,396  

收益確認時間

於服務轉讓之時間點 5,552,864 5,782,270

於服務轉讓之一段時間 1,115,036 1,310,126  

6,667,900 7,092,396  

  地區市場

本集團的所有收益均來自新加坡。

 (ii)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述如下：

  貨車運輸收入

履約責任在將客戶商品交付至指定地點時於某個時間點實踐。

  集散收入

履約責任在各存儲階段按直線法實踐。

分配至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金額預計將於一年內確認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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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1,364 —

匯兌收益 — 淨額 15,113 38,814

政府補貼 — 309,976

雜項收入 101,882 —  

128,359 348,790  

就收到新加坡政府的多種政府補貼而言，並無未履行的條件或或然事項。

5. 融資成本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1,670 3,799

銀行借款利息 8,824 33,387  

10,494 3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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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7,028 538,403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565 78,750

無形資產攤銷 6,533 19,922

僱員福利（不包括董事薪酬）
— 薪金及工資 1,963,681 2,386,839

— 中央公積金供款 273,645 197,450

— 股份付款 529,563 —  

2,766,889 2,584,289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378,750 219,800

匯兌收益 — 淨額 (15,113) (38,814)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法例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
稅。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及經營之司法權區產生之溢利按實體方式繳付所得稅。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報告期間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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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新加坡法定所得稅率已按17%（2021年：17%）計提。本集團所得稅開支全部與兩間運
營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有關，該等所得稅開支按新加坡法定稅率17%扣稅。有關截至2022年及
2021年3月31日止報告期間的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1,732,592) (446,048)  

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17%計算的稅項 (294,541) (75,828)

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294,541 75,828  

期內所得稅開支 — —  

8. 每股虧損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732,592) (446,048)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819,840,000 64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0022) (0.0007)  

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01,241,169股
（2021年：640,000,000股）計算。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股息（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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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聯方披露

 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給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包括董事的薪酬） 238,455 318,826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的薪酬乃經參考本集團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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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新加坡物流業提供運輸及倉儲服務，為客戶提供貨運及集散服務。貨車運輸
服務指將貨物（主要為集裝箱）從客戶指定的提貨地點運輸至彼等指定交貨地點。集
散服務指於本集團物流堆場或客戶指定的其他地點處理及存儲已裝貨集裝箱及空集
裝箱。

我們擁有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在其帶領下，我們發展成為可靠的運輸及集散服務供
應商，我們擁有一隻龐大的車隊，能夠處理大量的客戶訂單。

持續的COVID-19疫情及COVID-19病毒的突變繼續對供應鏈構成挑戰。然而，貿易與
工業部發佈的預估數據顯示，於COVID-19疫情期間，一月至三月新加坡經濟同比增
長3.8%。由於我們的客戶主要為新加坡供應鏈中的物流服務供應商，故我們為客戶運
輸的貨物包括各種塑膠樹脂、廢鋼紙製品及其他。該等貨物主要用於進╱出口業務，
因此全球貿易經濟的任何動蕩均將直接影響我們的客戶，進而影響本集團。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包括為新加坡物流行業提供運輸及集散服務所得收益。截至2022年3月
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益與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相比減少約424,000新加坡
元或約6.0%至約6,668,000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全球貿易經濟復甦，貿易量不
斷增加。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按收益類型劃分的本集團收益：

截至2022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貨車運輸服務 5,553 83.3 5,782 81.5

集散服務 1,115 16.7 1,310 18.5    

6,668 100.0 7,0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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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運輸服務所得收益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貨車運輸服務所得收益減少約229,000新加坡元至
5,553,000新加坡元，減幅約為4.0%。該減少主要由於我們的客戶需求量普遍減少所致。

集散服務所得收益

由於業務量減少，集散服務所得收益減少約14.9%或約195,000新加坡元。客戶通常要
求我們運輸集裝箱，並於等待船隻到達港口之前為我們提供該等集裝箱存儲空間，隨
後運輸集裝箱進行出口。需要集散服務的客戶通常為需大量進口及出口貨物的客戶，
其主要為貨運代理及全球物流公司。

然而，集散服務所得收益減少將不會與貨車運輸服務所得收益趨勢相一致，乃由於以
下原因：(i)不同的客戶及不同的項目訂單可能會有不同的服務需求，例如，集裝箱的
大小及存儲天數不同，收益亦將不同；及(ii)並非所有的客戶都需要集散服務。

毛利

總體毛利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487,000新加坡元減少至截至2022年3月31

日止三個月的約114,00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競爭環境所致。總體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
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6.9%下降至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1.7%。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349,000新加坡元減少約221,000新加坡元
至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128,000新加坡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截至2021年3

月31日止期間內主要收取幫助新加坡企業的保就業計劃的政府補貼。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增加720,000新加坡元至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1,965,000新加坡元，
而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約為1,245,000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22年
3月31日止三個月確認股份付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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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錄得稅項虧損，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為零。

期內虧損

由於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錄得虧損約1,733,000新
加坡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虧損約446,000新加坡元增加約1,287,000新加
坡元。

或然負債

金融機構及保險公司已代表本集團向若干供應商作出履約擔保。相應地，本集團向金
融機構及保險公司提供反賠償。金融機構及保險公司於2022年3月31日提供的履約擔
保總額為695,000新加坡元。

資本承擔

於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本承擔。

前景

本集團繼續致力為客戶提供及時的集裝箱交付及存儲，並持續推行我們的增長戰略，
提高於新加坡的整體競爭力及市場份額。於2022年首三個月，本集團的業務量及新加
坡經濟總體上有所改善。此外，在全球經濟未再受打擊前提下，估計新加坡的國內生
產總值仍將維持於3%至5%的增幅。

我們已經歷COVID-19對貿易活動的影響，我們相信新加坡經濟及本集團已經為任何
潛在的干擾做好準備。對本集團而言，今年仍將是一個具挑戰及不確定的年份。管理
層正在不斷監察全球貿易經濟，並與我們的客戶持續討論以了解情況及其需求。

僱員資料

於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總共有181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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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僱員根據彼等工作範圍及責任獲得報酬。當地僱員亦有權根據彼等各自的
表現獲得酌情花紅。外籍員工按一年或兩年合約僱傭且根據彼等工作技能獲得報酬。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3,005,000新加坡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約2,826,000新加坡元）。

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

益及╱或淡倉

於2022年3月31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
員」）持有之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董事姓名

股份 

數目╱倉位 持股比例 身份

蔡江林先生 

（「蔡先生」）
64,605,000 

（附註） 
好倉

7.88% 受控法團的權益及 

實益擁有人

蔡淑芬女士 

（「蔡女士」）
6,400,000 

好倉
0.82% 實益擁有人

附註：  58,205,000股份由Ventris Global Limited（「Ventris」）持有。Ventri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蔡先生
合法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蔡先生被視為於Ventris擁有權益的本公司股份
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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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相聯法團VENTRIS股份中的權益

董事 身份╱權益性質

於Ventris的 

股份數目

於Ventris的 

持股比例

蔡先生 實益擁有人 1 

好倉
1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3月31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債權證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記錄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就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2022年3月31日，除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以下人士
擁有或被視為或被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必須向
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或記錄於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於本公司的登記冊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及
╱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
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股份 

數目╱倉位 持股比例 身份

1. Ventris Global Limited 58,205,000 7.10% 實益擁有人
2. 戴王飛先生 79,000,000 9.64% 實益擁有人
3. 王虎飛先生 209,435,000 25.55% 實益擁有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3月31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其他
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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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
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競爭權益

於回顧期內，概無本公司的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的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
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於2017年9月25日，本公司當時的唯一股東批准並有條件地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致使
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激勵及獎勵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變動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之 

每股收市價

於 

2022年1月1日

尚未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截至 

2022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已授出的 

購股權數目

截至 

2022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已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於 

2022年 

3月31日 

尚未行使的 

購股權數目

於 

2022年3月31日 

購股權所涉 

相關股份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港元 港元

僱員（附註1） 2021年5月21日 2021年5月21日

至2024年 

5月20日

0.285 0.285 51,200,000 — — 51,200,000 6.25%

僱員（附註2） 2022年1月20日 2022年1月20日

至2025年 

1月19日

0.1056 0.102 — 62,464,000 (39,040,000) 23,424,000 2.86%

     

總計 51,200,000 62,464,000 (39,040,000) 74,624,000 9.11%
     

附註：

1. 購股權已授予8名僱員。彼等各自持有6,400,000份購股權。

2. 購股權已授予8名僱員。彼等各自持有7,808,000份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將於2027年10月17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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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資產抵押

於2022年3月31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為842,436新加坡元及503,642新加坡元的物業及銀
行存款已就本集團有擔保銀行貸款作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內，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曾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報告日期後事項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繼續蔓延至世界各地。

截至本公告發佈日期，管理層尚未發現員工中有任何COVID-19感染病例。由於我們
為一家主要依賴全球貿易經濟的物流公司，因此COVID-19對本集團的業務運營產生
重大影響。目前，管理層無法釐定COVID-19的持續時間，因此尚無法量化全部財務
影響。然而，管理層將密切監控不斷進化的COVID-19情況，並評估正在進行的開發
並做出相應的響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遵守

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用了與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
準同等細緻的操守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問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截至2022年
3月31日止三個月，彼等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已遵守本公司採用的買賣規定標準及操
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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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原
則。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
文，惟以下例外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同一
人兼任。

蔡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蔡先生為本集團之創始人，且彼負責企業策略計劃
及整體業務發展，董事會認為，就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而言，蔡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
總裁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利益。因此，董事認為，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的
偏離於該情況下屬適當。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結構的有效性，以評估區
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是否必要。

股息

董事會於考慮宣派股息時已計及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資金需求及其
他因素。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董事會不建議派付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5.29條以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3.3

條之書面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我們的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核
及監管本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即張偉健先生（彼擁有合適的審核及財務相關管理專業經驗且擔任審核委員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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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盧雪麗女士及黃淑儀女士。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
及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業績符合適用會
計標準、GEM上市規則之規定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蔡江林

新加坡，2022年5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蔡江林先生、蔡淑芬女士及馮美娟
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偉健先生、盧雪麗女士及黃淑儀女士。

本公告將於其刊發日期起不少於7天於GEM網頁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欄
內及本公司網站www.cnlimited.com刊登。


